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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圆陀角度假区恒大童世界项目住宅、商业、交通枢纽共十宗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启东恒大温泉城开发有限公司及启东熠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竞得的、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圆陀角度假区恒大童世界项目（出让公告编号：启东市挂[2017]40号1-10）住宅、商业、交通枢纽共十宗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目前竞得人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尚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根据《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启建规条[2017]字第128-137号]规划条件（A06-02-01、A06-02-02、A08-03-02、A07-04、B07-02、B07-03、B07-04、B06-02、A08-03-01、B09-02地块），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557834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交通枢纽，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交通枢纽50年。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m2）
	容积率
	规划建筑面积
（m2）

	1743地块
	住宅
	49908
	2.5
	124770

	1742地块
	住宅
	49186
	2.5
	122965

	1746地块
	住宅
	68569
	2.2
	150852

	1744地块
	住宅
	38564
	2.2
	84840.8

	1745地块
	住宅
	39787
	2.2
	87531.4

	1738地块
	商业
	100375
	1
	100375

	1739地块
	商业
	41231
	0.3
	12369

	1740地块
	商业
	28859
	0.3
	8658

	1741地块
	商业
	68131
	2
	136262

	1737地块
	交通枢纽
	73224
	0.2
	14644.8

	合计
	——
	557834
	——
	843267.8


本次咨询设定条件为：

1.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交通枢纽；

2.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详见上表。

4.设定土地起始日期为土地成交日期2017年11月1日，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交通枢纽50年，截至咨询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交通枢纽50年。
5.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利人已缴纳政府土地收益，办结土地出让手续。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企业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11月6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01444万元。
咨询结果一览表
	地块编号
	土地面积
（m2）
	容积率
	规划建筑面积
（m2）
	咨询价格

（万元）
	楼面单价
（元/平方米）
	地面单价
（元/平方米）

	1743地块

（住宅）
	49908
	2.5
	124770
	14835
	1189
	2972

	1742地块

（住宅）
	49186
	2.5
	122965
	14621
	1189
	2973

	1746地块

（住宅）
	68569
	2.2
	150852
	17936
	1189
	2616

	1744地块

（住宅）
	38564
	2.2
	84840.8
	9986
	1177
	2589

	1745地块

（住宅）
	39787
	2.2
	87531.4
	10302
	1177
	2589

	1738地块

（游乐场）
	100375
	1
	100375
	11002
	807
	1615

	1739地块

（博物馆群）
	41231
	0.3
	12369
	11740
	1170
	1170

	1740地块

（婚礼庄园）
	28859
	0.3
	8658
	3291
	2661
	798

	1741地块

（酒店）
	68131
	2
	136262
	2444
	2823
	847

	1737地块

（交通枢纽）
	73224
	0.2
	14644.8
	5287
	3610
	722

	合计
	557834
	——
	843267.8
	101444
	——
	——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 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已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补交地价款。
5.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无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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